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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專案助理 張家嘉
電話：(03)3322101#7583
電子信箱：polly22923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同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29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14008380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 (376735100E_1140083805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40083805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40083805_ATTACH3.pdf、
376735100E_1140083805_ATTACH4.docx、376735100E_1140083805_ATTACH5.
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東門國小(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)辦理「114年

度教育輔具相關服務辦理說明(114學年度上學期適用)」1

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東門國小114年8月28日東門小特字第1140007715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局前以113年12月3日桃教特字第1130118971號函送各校

「桃園市特殊教育學生(幼兒)教育輔具借用、採購與管理

實施計畫」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本市學校(園所)學生(幼兒)輔具申請與借用依前揭計畫規

定辦理，目前無借用輔具或已借用輔具，但不適用、需調

整或仍有其他輔具需求者，可提出申請。若學生已借用所

需輔具且適用，不需重複申請。輔具申請有以下兩管道：

(一)114年度(第二梯次)教育輔具評估與採購：

１、時間：114年10月18日(星期六）與114年10月19日(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40007173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8/31 11:4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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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日）。

２、地點：本市東門國小。

３、申請期限：請各級學校(園所)主動評估學生使用輔具

之需求，依規定期程於114年9月30日前，協助學生辦

理申請事宜。

(二)專業人員駐點服務：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每月辦理各

類輔具1至2次駐點場次，本市學校(園所)在校生如有需

求得提出申請，服務內容、服務時間與申請方式請參閱

旨揭說明。

四、其他有關輔具相關服務(如：輔具之借用與歸還、使用輔導

與實地輔導、維修調整、大型輔具運送等），服務內容與

申請方式詳如旨揭說明。

五、貴校出席前揭輔具評估與採購及專業人員駐點服務之人員

請本權責給予公(差)假登記，上班時間所遺課務使用校內

用人費支應，適逢例假日得於活動結束後兩年內覈實補

休，補休期間所遺課務排代使用校內用人費支應。

六、本案倘有疑義請洽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謝組長，電話：

03-3394572分機836。

七、檢附本案相關附件各1份，前揭附件亦公告於本市特殊教育

資源網內特殊教育資源中心「最新消息」及「教育輔具」

網頁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、本市各市立幼兒
園、本市各私立幼兒園、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私立心路桃園發展中
心

副本：桃園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學(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)

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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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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